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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名。这批学员经过两年的函授学习，于 1991年全部毕业，取得《法律（检察）专业证 

书》。

第 二 节 职 业 技 术 教 育

康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始于清末。清宣统二年（1910)，关外学务局及巴塘粮员根据巴塘 

地方泥质铅矿可以制造陶器的特点，请准在巴塘创办陶业学堂，从附近官话学堂中挑选家 

境贫寒而又急于谋生的学生为陶业学堂学生，请藏族陶工泽仁达吉和日本专科制陶技师 

池田小岛传授制陶技艺，学习 6 个月，实习2 个月，毕业后从事陶业生产。学生除学习陶业 

技艺外，还必须学习官话及开浅易珠算、识字课等，以提高文化程度。

清宣统三年(1911)，根据雅砻江沿岸盛产野桑可以养蚕的条件，关外学务局令河口县 

(今雅江县)筹办蚕桑学堂一所(附设于河口初等小学堂内）。由教习周文裕指导学生于每 

年春季试办采桑育蚕，总结经验，进行推广。与此同时，在有的初等小学堂内开设了制革科 

的雕绘画科。至民国32年 (1943)，建立西康省立康定商业职业学校(简称商职校），校址在 

康定北门幸福桥。分初、高两部各三个年级，初级班收高小毕业生，高级班收初中毕业生， 

学制三年，每年招生70〜8 0人。以学习会计、统计、商业学、财政学为主，兼学初、高中国 

文、数学。关外学生享受公费待遇。学校设教导、总务主任各1 人，有教职员2 4人。民国 

3 7年（1948)经省教育厅决定，省商职校与农职校合并，更名为西康省立实用职业学校，设 

农科班、商科班。

民国 3 3年（1944)，在西康省教育厅和建设厅办的农业训练班的基础上，建立西康省 

立农业职业学校(简称农职校，校址在今康定县二中处）,设初、髙级各一班，学制三年，以 

学农业、林业、牧业为主，兼学中学学科。常年有学生50〜6 0人。民国37年 (1948)与商业 

职业学校合并。

民国3 3年（1944)，西康省卫生处在康定创办医事职业学校（简称医职校，校址在今州 

医院处），下设教务、训育、总务主任各1 人。分西医内外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、护士科，招收 

初中毕业生，分科学习专业课，分班学习药物学、化学、物理学、微生物学等。还学习一些医 

院英语会话和药用拉丁语。前后共办4 个班，毕业学生54人。有专兼职教师2 0余人。

民国3 5年 (1946)，建立西康省立甘孜初级实用职业学校。设农业、工艺两科，学 生 15 

人,均为汉族子女。办了 1 年后，由于缺乏生源，于民国36年 (1947)停办。

民国 3 7年 (1948)秋，西康省政府会计处设立西康省高级会计人员训练班(今东关旅 

馆处），学制为大专两年，招收学员50余人，食宿由训练班供给，学习期满由训练班分配工 

作。办了 1 年，临近解放停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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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后，州内职业技术教育有较快发展。适应各个时期形势需要，举办职业技术学校 

(班)和职业中学;普通中学、中等专业学校办职业高初中班;技工学校对职业人才培养，各 

中等专业学校对专业人才进行培养。

一 、职 业 中 学

1965年 9 月，泸定县冷碛公社在县区领导下，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农业生产的需要，创 

办一所农业中学，于 9 月 2 2 日正式行课，招生 5 7名。实行半农半读，学生就近走读，食宿 

在家，学习在校，劳动在队，采取雨天多读，晴天多劳动，农闲多学，农忙多劳动，使学生既 

能劳动又能读书。

1976年 9 月，康定县“五七”中学建立，校址雅拉乡，常年学生8 0余人，教 师 5 人，设 

有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农业常识等科，一周两次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。先后毕业6 0余人， 

有的继续升学，有的投入农业生产。到 1983年停办。

1983年秋，甘孜州开始进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的试点，在泸定、丹巴、康 定 3 县的中 

学内办起3 个农职业班，学 生 120人，主要为农业培养人才。课程设有果树、树木栽培、管 

理等技术专业。1986年 1 0月，九龙县沙坪中学办职业高中班1 个 （财会专业），学 生 28 

人。

1988年 3 月，在泸定县的得妥、丹巴县的岳扎、九龙县的沙坪开办3 所职业中学，共 

有专业教师2 0人，开设有农科、林科、财会等课程。同年10月，州教育局发出《关于职业中 

学参加全省毕业会考的通知》，各职业学校参加1989年全省职业高中毕业会考，会考及格 

者颁发省制职业高中毕业证书。

1989年丹巴县农职业中学毕业会考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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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泸定县职业中学毕业会考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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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九龙县沙坪中学职业高中班毕业会考成绩表

参加考试人数(人） * 28

政治 51. 7 数学 50. 5

总评分(分） 语文 58.8 会计 83.3

统计 66.9

1989年 10月，州教育局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了调査。州内1983〜1986年，新办或 

改建职业中学3所，共有校舍面积7937平方米，固定资产146万元，教学设备17.1万 

元，有实习基地17.1亩。教师33人，其中专职教师23人，兼职教师10人；文化课教 

师 22人，专业课教师10人，政治课教师1人。中级职称1〇人，初级职称23人，民族 

教师12人。在校学生116人，其中民族学生50人。从 1983年开办至1989年，已毕业 

学生365人，其中民族学生205人。职业中学巩固率在85%左右，就业率为4 5 %，个人 

从业率为5 5 %。九龙县沙坪职业中学被评为省劳动技术教育优秀级学校。

甘孜州职业教育情况调査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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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孜州职业教育情况调査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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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职业高中班

近年来，州教委会同州劳动、人事部门、各中等专业学校主管部门协商后，决定利 

用各中等专业学校专业师资、设备、教育教学实验实习基地的优势，举办职业高中班，培 

养实用人才。1990年，州财贸学校开办财会职业高中班1个，当年招生45人。1991年， 

康定民族师范学校招收幼教职业高中班1个，招生46人。1992年，州卫生学校举办医士 

职业高中班1个，州农牧学校举办农经职业高中班1个，康定县第二中学（1993年更名 

为康定县职业中学）开办幼教、音乐职高班各1个，州财贸学校继续招收财会职业高中 

班 1个。同年，普通中学也举办职业高中教育。这一年共招收职业高中学生224人。1993 

年，职业高中教育有了新的发展，出现不同部门联合办，企业参与办学的局面。康定县 

职业中学与甘孜军分区联合举办军事预备役职业高中班，同州建设委员会联合举办工民 

建职业高中班。康定中学创办计算机职业高中班，康定宾馆举办旅游服务与烹饪职业高 

中班，州民族干部学校举办文秘公关职业高中班。全年共招收职高新生354人。至此，已 

有职业高中班18个，在校学生达679人，占全州在校高中生的29. 4 % ; 有专任教师25 

人，兼任教师58人。

举办的职业高中班的学制一般为三年。学生在校期间均要学习普通高中学习的语文、 

数学、政治常识课，同时，根据专业所需，有的开设藏语文课，有的开设英语课，作为 

第二语言教学。还根据专业，分别开有化学、物理、历史、地理等基础课。各职高班的 

专业课，按所学专业，依据全省职高相关专业课程安排，结合州内实际设置。各职高班 

专业课设置不一致，均安排实习教学时间，均有固定的实习场地，按学年课程安排进行 

实习教学。教育教学管理实行课堂教学与实习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成绩考核分为：期中、 

期末、学年和实习考核，考核成绩均记入学籍档案，并参照普通高中的要求，实行按比 

例的升留级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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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高班招生实行全州统一招生。招生的依据为当年参加全州统一初中毕业会考成绩， 

由招生学校定出录取分数线，按各县招办报来的考生志愿表，实行择优录取。职业高中 

毕业生的去向为自谋职业，办学单位只承担向用人单位推荐的义务。为扩大职高办学，州 

劳动、人事部门曾行文规定：招工招干，在同等条件下，要优先录用职业高中毕业生。同 

时，还在招工招干中划出一定的比例招职业高中生。

三、技工学校

1980年 6 月，省林业厅在泸定县设立泸定县林工分校。1982年，学校更名为甘孜州 

林工分校，校址由泸定县迁至康定县姑咱镇州林管局内，同时在姑咱镇新建校址，学校 

仍属省管。1983年省林业厅把州林工分校下放给州林业局管理，学校遂更名为甘孜州林 

业技工学校。主要招收林业系统职工和子女，同时也向社会招生。学校开办以来，先后 

设有林业、营林、机修、多种经营、财会、烹调、企业管理等专业。学制根据生源分为 

二年制和三年制两种，即招收高中毕业生，其学制为二年制，招收初中毕业生，其学制 

为三年制。

该校经多年修建，建筑面积达9000平方米。有教学大楼、综合服务大楼各一幢，还 

有固定和不固定的教学实习场地。常年在校学生500多人，共有教职工69人，专职教师 

32人 （有 8 人为高级职称）。学校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设教务科、学生管理 

科、政工科、总务科、党支部、团委、工会等组织。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按中专管理体制 

运行。招生按州内实际，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一定降分照顾，其降分标准按州内中专校 

的标准执行。学生毕业去向分为三种类型：一是在职职工实行哪里来，哪里去；二是委 

培学生，属单位委培回单位，自费委培由自己联系毕业去向；三是统招学生实行自己联 

系单位和州林业〔局统分相结合的办法。

州林技校自创办以来至1988年，共招生1358人，已培养合格毕业生1〇0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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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寄宿制和双语教学

第 一 节 民 族 寄 宿 制

一、寄宿制小学

解放后，随着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，对收生条件和学生待遇上采取了特殊政策。解 

放初期至70年代，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。50年代初，石渠、白玉、义敦、得荣、乡城、 

稻城、雅江的民马宗、九龙彝小、理塘、新龙、邓柯、甘孜绒坝、东古、新科、炉霍朱 

吾、德格等地学校均实行人民助学金制，同时还在学生服装上予以照顾。六七十年代，部 

分小学在校学生家庭距学校远，一般寄宿在校学习，由学校评定助学金。助学金的评定 

委员会以学校负责人为主，吸收社队干部和农牧民代表组成。评定助学金后，乡小报乡 

政府，区小报区政府批准，县文教科备案。助学金每期评一次，由学校掌握。

80年代初期试办民族寄宿制小学。1980年在牧业县和有牧业区的石渠、色达、理塘、 

甘孜、德格等县试办10所寄宿制小学，招收学生287人。 •

小学寄宿制班，从三年级开办，班额规定为30人，面向学区招生，招收9〜11周岁、 

学业优良、身体健康的农牧民子女，经考试后择优录取。凡农牧民子女，免费供给教科 

书、文具等，食宿在校，集体开伙。国家供应口粮为每月25斤，伙食标准每生每月12元； 

每年适当补助服装、用具，标准为15元 （按实际需要发给学生实物）。'学校设生活管理 

教师和炊事员。1980年，州政府从国家支援不发达地区补助费中安排44万元试办寄宿制 

学校；1981年安排87万元。到 1983年，试办的寄宿制小学共13所，学生939人。

分期分批举办重点寄宿制民族高小班。1986年秋季，在白玉、九龙、丹巴，稻城、炉 

霍、理塘、巴塘等县城区小学，康定县新都桥小学和甘孜县二完小举办。1987年在雅江、 

道孚、新龙、色达、德格、乡城、石渠、得荣等县城区小学举办。

重点寄宿制民族高小班学制二年，招生计划由州安排，执行州制定的全日制小学二 

类教学计划。经费由州实行部分补助：伙食补助每年按10个月计算，高小生每月补助21 

元，服装费每生每学年补助20元 （每生每两年发棉衣一套、衬衣一件、胶鞋一双），新 

生入学时一次性补助床被费50元 （每生一床棉被、一床棉絮、 一 床毯子）。各校视学生 

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学生的表现情况分等级进行补助。


